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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
教务处〔17春〕第（15）号
关于做好2017年市教委本科重点课程立项申报
和2015年立项课程验收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：
为了做好2017年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建设项目申报和2015年立项课程验收工作，根据市教委 (沪教委高〔2017〕19号) 文件要求，现就做好该项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2017年立项申报
（一）申报条件
（1）申报课程须为本校开设的本科课程，且已被列入校级重点课程建设项目，近三年来重点建设的核心课程和必修课程优先。国家级和市级精品课程原则上不再列入本次申报范围。近年来校级重点建设课程名单参见附件1。
（2）申报课程应具备一定的建设基础，且在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中具有重要地位。鼓励由高水平教授参与建设、教学内容前沿、教学方法灵活创新、学生学习体验和评教好的课程参与申报。
（3）申报课程要注重转变教学理念，创新教学方法。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注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、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知识的能力。在教学方法上加强课堂（小组）讨论，教学课时中应安排一定比例的讨论课。
（二）申报名额和程序
1. 申报名额：
生命学院、海洋学院、工程学院、食品学院、经管学院、信息学院、外语学院、文法学院、环境学院2-3门，爱恩学院、马院和体育部各1门。经专家评审，最终由学校向市教委推荐17门课程。
2. 申报程序和时间安排：
· 4月7日前：学院组织推荐并对推荐课程审核排序
· 4月10日前：教务处资格审查、申报材料公示
· 4月11日： 专家评审
· 4月11-14日：入围课程公示
· 4月14日：学校向市教委报送申报材料
（三）市教委评审立项
市教委将按照上述《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组织专家评审、择优公布立项课程名单，立项课程建设周期为两年。
（四）申报材料
学院组织申报课程填写《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建设项目申报表》（附件2）一式4份、《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项目申报汇总表》（附件3）1份。
二、2015年立项课程验收
（一）验收范围：列入2015年市教委重点课程建设立项名单的课程（附件4）。
（二）验收方式：学院组织课程团队自查，在此基础上学校组织专家评审验收。从课程目标完成情况、取得的成果、教学效果、建设经费的使用情况等方面进行验收。验收结论为优秀、通过和不通过。验收材料与结果将在校园网上进行公示，并报市教委。
（三）验收程序和时间安排
· 4月7日前：学院组织自查并填写验收材料
· 4月10日前：教务处复核、验收材料公示
· 4月11日： 专家评审验收
· 4月11-14日：验收结果公示
· 4月14日：学校向市教委报送验收材料
（四）验收材料：学院组织每门课程填写验收报告书（附件5）一式2份、验收汇总表（附件6）1份。
三、材料提交
4月7日12:00前，上述材料的电子版发至教务处教学研究科hlliu@shou.edu.cn，纸质版签字盖章后交至学生事务中心202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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